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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環境教育獎獎勵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總說明 

為增進全民環境教育之落實，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依環境教育法第二十條

第二項及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於一百零一年一月五日訂定發布「國家環

境教育獎獎勵辦法」，全文共十七條。 

本次為本辦法發布後之第三次修正，為因應執行現況所遭遇問題及使本

獎勵表揚更臻完善，爰擬具本辦法修正草案，其修正重點如次： 

一、明確規範機關（構）、事業、學校、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參選所在地之定

義。（修正條文第四條） 

二、明確規範機關（構）、事業、學校、法人或非法人團體登記之年限。（修

正條文第五條） 

三、明確規範審查程序之複審名額定義。（修正條文第六條） 

四、修正獎勵方式。（修正條文第十條） 

五、修正獲獎單位依權責辦理敘獎部分文字。（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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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環境教育獎獎勵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第四條 參選者就報名日之前二

年期間內，具有前條所列環境

教育相關優良事蹟者，得於每

年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報

名參加。 

自然人向戶籍地或任職

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報名；機關（構）、

事業、學校、法人或非法人

團體向登記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名。

但直轄市、縣（市）政府所

屬機關（構），應向其直屬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報名。 

參選者當年度僅能選擇

一種獎勵項目參加。 

參選者需前二年度無違

反環境保護法規或自治條例

始得報名參加。 

已依前條第六款獲個人

獎勵項目者，其個人績優事

蹟於三年內不得作為同一任

職單位其他個人參選使用。 

第四條 參選者就報名日之前二

年期間內，具有前條所列環境

教育相關優良事蹟者，得於每

年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報

名參加。 

自然人向戶籍地或任職

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報名；機關（構）、

事業、學校、法人或非法人

團體向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報名。但直

轄市、縣（市）政府所屬機

關（構），應向其直屬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名。 

參選者當年度僅能選擇

一種獎勵項目參加。 

參選者需前二年度無違

反環境保護法規或自治條例

始得報名參加。 

已依前條第六款獲個人

獎勵項目者，其個人績優事

蹟於三年內不得作為同一任

職單位其他個人參選使用。 

明確規範機關（構）、事業、

學校、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參

選所在地之定義，爰修正第

二項。 

第五條  參選者應檢具以下報

名文件： 

一、報名表。 

二、環境教育相關績效優良

事蹟表、證明文件及切

結書。 

三、參選者已登記至少二年

之證明文件影本。 

四、屬第三條第三款及第四

款獎勵項目者，其最近

二年環境教育計畫及推

第五條  參選者應檢具以下報

名文件： 

一、報名表。 

二、環境教育相關績效優良

事蹟表、證明文件及切

結書。 

三、參選者依法須取得政府

機關核准設立、登記

者，其核准設立、登記

證明文件影本。 

四、屬第三條第三款及第四

依第四條第一項規定，參選

者須至少二年推動環境教

育事蹟，故明確規範機關

（構）、事業、學校、法人

或非法人團體登記之年

限，爰修正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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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成果。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文件。 

款獎勵項目者，其最近

二年環境教育計畫及推

動成果。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文件。 

第六條  審查程序如下： 

一、初審：每年七月一日起

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進行審查，於每

年十月三十一日前將第

三條第二款及第四款所

列獎勵項目初審至多取

三名及其餘各款獎勵項

目初審第一名送至中央

主管機關參加複審。 

二、複審：每年十一月一日

起由中央主管機關進行

實地訪查，至多取六名

進入決審。 

三、決審：由中央主管機關

針對進入決審名單辦理

評審，決議獲獎名單。 

第六條  審查程序如下： 

一、初審：每年七月一日起

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進行審查，於每

年十月三十一日前將第

三條第二款及第四款所

列獎勵項目初審至多取

三名及其餘各款獎勵項

目初審第一名送至中央

主管機關參加複審。 

二、複審：每年十一月一日

起由中央主管機關進行

實地訪查，取六名進入

決審。 

三、決審：由中央主管機關

針對進入決審名單辦理

評審，決議獲獎名單。 

為免當年度參選者推動環

境教育事蹟未達評選審查

原則標準，明確規範複審至

多取六名進入決審，爰修正

第二款。 

第十條  本辦法獎勵方式依序

如下： 

一、特優獎：每個獎勵項目

至多一名，其中團體、

社區及個人各頒給獎座

一座及獎金；其餘三項

獎勵項目各頒給獎座一

座。 

二、優等獎：每個獎勵項目

至多六名，其中團體、

社區及個人各頒給獎座

一座及獎金；其餘三項

獎勵項目各頒給獎座一

座。 

前項各獎勵項目及獎勵

方式如附表所列，如評審結果

無適當獎勵對象，該獎勵項目

第十條  本辦法獎勵方式依序

如下： 

一、特優獎：每個獎勵項目

一名，共計六名，其中

團體、社區及個人各頒

給獎座一座及獎金；其

餘三項獎勵項目各頒給

獎座一座。 

二、優等獎：每個獎勵項目

五名，共計三十名，其

中團體、社區及個人各

頒給獎座一座及獎金；

其餘三項獎勵項目各頒

給獎座一座。 

前項各獎勵項目及獎勵

方式如附表所列，如評審結果

無適當獎勵對象，該獎勵項目

得為減少或從缺。 

為免參選者如其事蹟未達

特優獎及優等獎時，前述二

獎至少評選名額，以對應第

一款所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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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為減少或從缺。 

第十一條   獲頒特優及優等

者，由中央主管機關通知獲獎

者依權責辦理敘獎；其中個人

獎勵項目特優者至少記功二

次，優等者至少記功一次；其

餘五項獎勵項目特優者之相

關承辦人員至少一人記功二

次，優等者之相關承辦人員至

少一人記功一次。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推薦參選獲得特優者，承辦

人員及主管至少一人記功一

次；推薦參選獲得優等者，承

辦人員及主管至少一人嘉獎

二次辦理敘獎。 

第十一條   獲頒特優及優等

者，由中央主管機關通知獲獎

單位依權責辦理敘獎；其中個

人獎勵項目特優者至少記功

二次，優等者至少記功一次；

其餘五項獎勵項目相關承辦

人員特優者至少一人記功二

次，優等者至少一人記功一

次。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推薦參選獲得特優者，承辦

人員及主管至少一人記功一

次；推薦參選獲得優等者，承

辦人員及主管至少一人嘉獎

二次辦理敘獎。 

修正條文第一項，以明確規

範獲頒特優者及優等者之

相關承辦人員敘獎。 

 

 

 

 

 


